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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2020年度
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结果

（2021年11月19日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七条的规定和《广西壮

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自治区审计厅2020年7月

—2021年6月自治区本级统一组织审计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桂政

办发〔2020〕50号）要求，自治区审计厅派出审计组，自2021

年4月7日至5月28日，对自治区财政厅具体组织2020年度自治区

本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进行了审计，并对部分预算项目涉及的

市（含县）、区直部门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抽查，现将审计结

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自治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020.30亿元，支出4971.24亿

元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422.37亿元，支出1414.53亿元；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收入49.19亿元，支出18.27亿元；社会保险基金预

算收入965.77亿元，支出804.18亿元。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

审计结果表明，面对2020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、艰巨繁重

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，自治区财政厅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，支

持做好“六稳”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六保”任务，财政运行总体平稳，

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等15项工作获财政部通报表扬。一是累计投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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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1.2亿元保障疫情防控经费，保障各地有序开展医疗救治和疫

情防控。二是统筹安排各级财政扶贫资金353.3亿元，出台疫情

期间特殊扶持政策，推动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。三是下达

为民办实事工程项目资金720亿元，聚焦保障民生改善和基本公

共服务均等化。但审计发现，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。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财政资金统筹力度有待加强。部分预算收入征缴不

及时；部分单位未按规定编制收入预算；部分预算安排不合理，

项目资金使用率低；统筹考虑项目结转结余情况不够充分；未严

格按照制度要求收回存量资金及政府采购节余指标；新购置国有

资产管理未及时纳入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等。

（二）执行“过紧日子”措施不够到位。非重点非刚性支出预

算少压减303.87万元；对年末支出管控不够严格，部分单位存在

年末突击花钱现象等。

（三）财政资源配置效益有待提高。部分转移支付资金未在

规定时间内下达；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不够完善；部分项目绩效再

评价结果存在偏差等。

（四）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使用不规范。部分专项债券资金支

持项目超过一年未能开工建设；部分专项债券资金用于经常性支

出。

（五）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。个别专项资金未开展保值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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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。

（六）市县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。部分市县专项债券项目建

设进度缓慢；部分市县存量资金盘活不到位；部分市县未及时缴

纳应缴财政款；部分市县暂付性款项规模管控不严，有逐年增加

势头等。

四、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

自治区审计厅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，并提出如下审计建议：

一是推进财政体制改革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。二是完善预算管

理制度，不断增强预算约束力。三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提

高资金使用效益。四是加强审计结果运用，促进管理提质增效。

五、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

针对以上审计发现的问题，自治区财政厅高度重视，制定了

《2020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问题

整改工作方案》，逐条梳理明确整改要求和整改目标，属于财政

管理层面的问题，认真研究完善制度，建立机制，堵塞漏洞；属

于各责任单位管理层面的问题，跟踪督促责任单位及时整改，制

定完善管理制度，杜绝同类问题屡审屡犯。截至2021年10月，对

审计指出的27个问题，已完成整改或基本整改到位22个，正在整

改5个。具体整改结果由自治区财政厅向社会公告。

（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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